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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疫情調整各項晉升官等（資位）訓練課程成績評量試務作業說明 

 

民國110年11月24日保訓會公評字第1102260208號函訂定 

一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保訓會）111年辦理之各項

晉升官等（資位）訓練採實體訓練、實體測驗方式辦理。倘中央流

行疫情指揮中心所定之疫情警戒標準為第三級以上，或警戒標準為

第二級但某區域有特殊感染事件，則統一改採線上訓練及線上測驗。

倘有確診者、居家隔離或自主健康管理等個案情形，受影響之個別

班或班所改為線上訓練及線上測驗。為應線上測驗試務作業所需，

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辦理各項訓練測驗試務

規定第五十九點規定，調整測驗試務作業。 

二、有關線上及開書測驗試務作業（以下簡稱本試務作業）之適用範圍，

包括 110年度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練；111年度之薦任公

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、警正警察人員晉升警監官等訓練、委任

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、交通事業人員員級晉升高員級資位訓

練及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練。 

三、採實體測驗時，適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辦理各

項訓練測驗試務規定；採線上測驗時，除遵循本試務作業外，未規

範於本試務作業者，仍有原試務規定之適用。 

四、受訓人員得選擇居家或辦公地點等網路連線品質佳的地點進行線

上測驗。 

    受訓人員參加測驗需自備電腦（筆記型電腦或桌上型電腦）、視訊

鏡頭、喇叭或耳機及麥克風等設備，倘受訓人員無視訊鏡頭，亦可

以手機或其他行動裝置連線視訊。 

五、受訓人員應於測驗預備時間開始時，登入虛擬教室，並開啟視訊鏡

頭。測驗時間開始後逾十五分鐘未登入者，不得參加測驗。測驗時

間開始後四十五分鐘內不得交卷離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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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監場人員要求核對身分時，請受訓人員出示職員證，以備核對。 

七、受訓人員應於試卷封面填列訓練班別、總編號及學號等基本資料，

並閱讀試卷之作答注意事項。 

八、測驗開始前十分鐘，於國家文官學院訓練資訊服務網（以下簡稱 TIS）

下載試題。經監場人員統一宣布測驗開始後，受訓人員方得開始作

答；宣布測驗開始前，受訓人員得閱覽試題。 

九、測驗時，受訓人員僅得查閱、使用指定之紙本、電子教材及網頁。 

十、受訓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予以扣考，不得繼續參加測驗。測驗

結束後發現者，亦同： 

（一）冒名頂替或由他人代筆。 

（二）與他人傳遞、接收或共享測驗試卷內容。 

（三）故意不繳交試卷。 

（四）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發生舞弊情事，情節重大。 

十一、受訓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該測驗成績不予計分，以零分計： 

（一）未依規定於指定之試卷上作答。 

（二）測驗過程中，擾亂秩序，經監場人員勸導仍不聽從。 

十二、受訓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扣除該測驗成績二十分： 

（一）未得監場人員同意擅離視訊鏡頭畫面。 

（二）查閱、使用指定教材以外之紙本或電子書籍文件，或其他足

供構成測驗舞弊之物品。 

十三、受訓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扣除該測驗成績五分： 

（一）測驗開始前即擅自在試卷上繕打或書寫，或測驗結束後仍

繼續作答不繳試卷。 

（二）除填列基本資料外，在試卷上註記特定文字或符號，或其他

足以辨認其身分之標記。 

（三）測驗過程中，上網瀏覽非指定之網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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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受訓人員違反本試務作業第十點至第十三點所列情事之一者，保

訓會應將違規之處分，以書面分別通知當事人及其主管機關、服

務（訓練）機關（構）學校。 

受訓人員違反本試務作業第十點所列情事之一予以扣考者，並函

請其服務（訓練）機關（構）學校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五、監場人員宣布測驗時間結束後，受訓人員應將作答完畢之試卷上

傳至 TIS；試卷檔案為 pdf格式，檔案大小至多 5MB，並以 1個

檔案為限。另受訓人員須同步將該檔案以電子郵件寄送監場主

任。 

倘遇無法上傳 TIS之特殊情形，請填寫「作答試卷確認切結書」，

併同應上傳之 pdf試卷檔案同步以電子郵件寄送監場主任。 

十六、受訓人員於測驗結束前提早繳交試卷者，應以文字訊息告知監場

人員，已依前點上傳試卷，經監場主任點收試卷並收到確認可離

線之文字訊息後，始得登出虛擬教室。 

 受訓人員於測驗結束後，俟監場主任將試卷清點無誤後始得登出

虛擬教室。 

十七、保訓會得視測驗性質及規模，置巡場主任、監場主任或監場員等

監場人員。各試區於測驗前得舉行監場會議，必要時得合併舉行。 

十八、監場人員應於預備時間前登入虛擬教室，並於虛擬教室畫面名稱

顯示監場人員，分別執行職務。 

十九、巡場主任職責如下： 

（一）測驗前督導責任區之虛擬教室檢查。 

（二）督導責任區虛擬教室之監場人員執行監場工作。 

（三）調度各虛擬教室之監場人員。 

（四）統計參加測驗、未參加測驗人數及記錄異常情事。 

（五）協助監場人員處理違規及突發事故。 

（六）負責受訓人員違規情事之處置。 

二十、監場主任職責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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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監督受訓人員遵守本試務作業。 

（二）領取受訓人員名冊、相關電子儲存媒體及應用物品等。 

（三）確認所有受訓人員於測驗預備時間開始時，皆已登入虛擬

教室、開啟視訊鏡頭，並全程進行側錄。 

（四）如遇突發事項，應即報告巡場主任處理。 

（五）指導受訓人員依測驗作答規定作答。 

（六）於受訓人員繳卷時，應確實驗收試卷檔案已上傳至 TIS，並

同步以電子郵件傳送監場主任。 

（七）填具各項訓練測驗違規處理表（附件 1）。 

二十一、監場員職責如下： 

（一）協助監場主任辦理各項事宜。 

（二）於必要時，核對受訓人員之職員證。 

（三）查點參加測驗及未參加測驗人數。 

（四） 預備時間後，應擇要向受訓人員宣讀本試務作業相關事項，

並提醒受訓人員該測驗之起迄時間、僅得查閱、使用指定

之教材及網頁，並於試卷封面填列基本資料。 

（五）測驗開始前十分鐘，應宣布下載試題，倘受訓人員遇無法下

載之個別情事，得視實際情形改採其他適宜措施。 

（六）測驗開始後，應即宣布開始作答，並確認受訓人員均關閉虛

擬教室麥克風，仍未關閉者，應主動透過系統主控功能將

其關閉。 

二十二、監場人員對受訓人員詢問試題內容不得解答。 

二十三、受訓人員如有特殊事故須臨時離開視訊鏡頭畫面，應以文字訊

息告知監場人員並經許可後，方得暫離，且應儘速返回。 

二十四、監場人員於受訓人員繳卷時，應注意下列事項： 

（一）應確實驗收試卷檔案已上傳至 TIS，並同步以電子郵件傳送

監場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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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已交卷之受訓人員未經監場人員許可，不得逕自登出虛擬

教室。 

二十五、監場主任應清點所上傳試卷檔案數目，與參加測驗之受訓人員

人數相符後，由卷務人員統一列印答畢之試卷並經點驗後，裝

入測驗試卷封袋，固封並署名或蓋章。 

二十六、監場人員發現受訓人員有違規情事，應透過虛擬教室之麥克風

公開立即制止，並依本試務作業第十點至第十三點處理。 

凡經扣考者，不准其繼續參加測驗，並將其登出虛擬教室。 

測驗完畢後，對扣考、不予計分或扣分者，監場主任應填寫各

項訓練測驗違規處理表，並經受訓人員陳述意見後，由該受訓

人員、監場員、監場主任簽名。 

測驗完畢之全程側錄影片檔應存於電子儲存媒體，密封於違規

證物袋，經監場員及監場主任簽名，一併送巡場主任處置，並

送保訓會核定，以憑核計成績。另將影片之違規畫面截圖列印

後，粘貼於各項訓練測驗違規處理表背面。 

違規人拒絕簽名時，應註明其事由。 

二十七、受訓人員因觀看或閱讀試題、電腦繕打或書寫試卷有困難，且

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者，得於訓期開始後一週內，填具各

項訓練測驗權益維護申請表向國家文官學院（以下簡稱文官學

院）申請權益維護措施。文官學院得視受訓人員之障別輕重等

情形，核定以下必要且適當之權益維護措施： 

（一）延長測驗時間二十分鐘。 

（二）放大二倍之測驗試題、試卷。 

（三）其他適當之權益維護措施。 

受訓人員因臨時事故受傷、罹病或其他功能性障礙，致觀看或

閱讀試題、電腦繕打或書寫試卷有困難者，亦得檢具測驗日期

前一年內經衛生福利部認定之地區醫院以上醫院核發之診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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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明書及相關證明文件，填具各項訓練測驗權益維護申請表向

文官學院申請權益維護措施。 

二十八、作答方式以電腦繕打方式為之；倘有困難，而須採書寫方式作

答者，應於訓期第一週，填具線上測驗作答方式變更申請表，

向文官學院提出申請。 

申請變更作答方式者，一經申請，不得變更。 

二十九、測驗時發生下列情事者，由各試區巡場主任按所遲延事實補足

測驗時間： 

（一）未於規定之測驗時間宣布開始作答。 

（二）測驗試題遲延於規定時間後供受訓人員下載，致遲延受

訓人員作答時間。 

（三）因所公告虛擬教室分配或其他事項錯誤，致受訓人員於

規定時間後始參加測驗而有所遲延。 

（四）受訓人員因設備異常、停電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，致遲

延受訓人員作答時間。 

（五）因其他測驗工作疏失時，致遲延受訓人員作答時間。 

受訓人員因設備異常、停電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，逾二十分鐘

未能排除，致無法完成測驗者，試區巡場主任應比照不可歸責

受訓人員之事由，請受訓人員填具「調整測驗時間確認書」（附

件 2），經訓練機關（構）轉送保訓會調整測驗時間。該情形

以安排參加下一梯次相當等級訓練之測驗為原則；如當年度無

相當等級訓練者，由保訓會另行安排於一個月內辦理測驗為原

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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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各項訓練測驗違規處理表 

民國 年 月 日  

訓練名稱  

試 場 別 
         試區 
第       試場 

總編號  姓  名  

違 規 事 實 
 

擬 處 理 意 見 

依因應疫情調整各項晉升官等（資位）訓練課程成績評量試務作業說明 
第＿＿點第＿＿款規定： 
□扣除該測驗成績＿＿分。 
□測驗成績不予計分。 
□予以扣考。 

受 訓 人 員 
陳 述 意 見 

受訓人員：   （簽名） 

試 務 人 員 簽 章 欄 

監場員： 

監場主任： 

巡（監）場主任 
處置結果 

□扣除   分。 
□不予計分。 
□予以扣考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備註： 
一、本表由監場主任填具違規事實及擬處理意見。 
二、經處置扣考者，不准其繼續參加測驗，並將其登出虛擬教室。 
三、測驗完畢之全程側錄影片檔應存於電子儲存媒體，密封於違規證物袋，經監場員

及監場主任簽名，一併送巡場主任處置，並送保訓會核定，以憑核計成績。另將

影片之違規畫面截圖列印後，粘貼於各項訓練測驗違規處理表背面。 
四、上開違規處分，以書面通知受訓人員及其主管機關、服務（訓練）機關（構）學

校。 
五、違規人拒絕簽名時，應於陳述意見欄註明其事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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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調整測驗時間確認書 

 

本人____________進行    年度第    梯次            訓練

測驗，因（請依個人狀況就下列項目勾選） 

  □無事先公告之臨時停電、斷電 

  □電腦、電子設備故障 

  □連線故障 

 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逾二十分鐘未能排除，致無法完成本次測驗，而調整測驗時

間。 

 

    此致 

國家文官學院 

 

立書人：____________（簽章）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班別： 

學號： 

連絡電話：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
